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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

 

中華民國107年6月8日

港鎮建字第1070009510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有關貴局辦理「北港溪魅力河段環境營造工程」乙案，本所建議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依據107年6月8日會議結論辦理。

本案由第一停車場通往高灘地停車場聯絡道路原設計6公尺寬，然

考量車流量及會車等需求建議設置為8公尺寬聯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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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勘案件紀錄表 

案             由 北港溪魅力河段環境營造工程(二工區)—東陽里辦公處既
有設施與無障礙坡道介面協調 

日             期 108年 3月 14 日 地點 工地現場 

案   件   來   源  港鎮建字第 1080003625號 

會勘單位及人員 

（簽章） 

北港鎮東陽里 

北港鎮公所 

松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 

第五河川局  

實地情形（概述） 

本工程因施作無障礙坡道需將東南里辦公處的運動器材遷移他處，

然該器材係由雲林縣府補助裝設並由東陽里辦公處保管，如經遷移

施工可能損毀之，故辦理此會勘協調施工介面問題。 

與會單位會勘意見 

陳情人:建議調整無障礙坡道入口位置以保全目前運動器材，另因取

消運動器材的遷移，為增進水源小花園亮點，建請貴局是否能於該

處加設運動器材。 

 

北港鎮公所:請貴局協助辦理相關事項。 

 

五河局:有關保全運動器材且調整無障礙坡道入口位置，本局後續將

此納入修正(變更)施工設計辦理。有關增設器材部分，因本工程位

於高灘地，增設器材有阻礙水流之風險，且工程即將完工，不宜另

外增設器材，建議此案需偕同相關人員另外研議。 

 

承包商:願配合陳情人意見於合理範圍內施作。 

結            論 

1.有關無障礙坡道入口位置調整係為保全原運動器材(縣府財產)，

符合社區公益性，本局將列入本工程予以改善，後續將依契約規定

辦理相關事項。 

2.有關於水源小花園增設器材部分，本局將偕同相關人員另外研
議，本案暫不列入辦理。 
 

備         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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